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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“预防为主、科学防控、依法治理、促进健康”的方针，积极推进森林健康新理念，遏制林业有害生物高发势头为目标，强化体系建设，硬化目标管理，深化改革创新，全面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水平，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保护理念，确保全县森林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。
二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资金来源：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梁财综〔2022〕45号）,下达林业有害生物治理资金15万元。
（二）项目名称：梁河县2022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建设项目
（三）项目实施单位： 梁河县林业和草原局
（四）项目法人代表：段双宝
（五）单位地址：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
（六）项目建设规模及地点：购置有害生物监测设备及防治药物一批，林地、湿地薇甘菊除治250亩，实施地点位于南底河国家湿地公园、勐养镇、九保乡。
（七）项目建设期限：2022年5月—11月
三、建设内容
（一）采购有害生物监测设备
采购松材线虫病监测专用材料，松墨天牛诱剂540个及诱捕器40个。开展松材线虫病监测和防控工作，专用材料用于在松林区诱捕和收集松墨天牛（媒介昆虫），减少松材线虫病传播途径。
（二）采购防治药物
1.购红火蚁防治药物：红火蚁饵剂20件（约100公斤)，用于开展红火蚁防控工作。
2.购云南松毛虫防治药物：苏云菌杆菌2吨，用于防治云南松毛虫药物储备。
3.购薇甘菊防治药物：紫薇清(滴酸二氯毗)9件（约135公斤），用于开展林地、湿地薇甘菊防治。
（三）薇甘菊除治
1.实施林地、湿地薇甘菊除治250亩。其中：勐养镇(含国有林场)100亩，九保乡50亩，南底河国家湿地公园100亩(按照薇甘菊除治三年防治计划，对2021年防治点开展连续防治，巩固防治成效)。
2.除治方式：人工铲除为主，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方式。
3.除治时间:2022年10-11月。
4.除治标准：单位面积薇甘菊残存率≤10%，攀援率为0，覆盖度≤5%；复发率≤10%，未发现漏防情况。
四、建设投资
项目建设总投资15.13万元，其中：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5万元，建设单位自筹0.13万元，具体详见投资计划表：
	投资计划表

	建设内容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小计（元）
	备注

	一、松材线虫病监测专用材料
	
	
	
	
	

	1.松墨天牛诱剂
	个
	500
	80
	40000
	

	2.诱捕器
	只
	40
	120
	4800
	

	二、采购防治药物
	
	
	
	
	

	1.红火蚁饵剂
	件
	20
	500
	10000
	5公斤/件

	2.苏云菌杆菌
	吨
	2
	7500
	15000
	

	3.紫薇清(滴酸二氯毗)
	件
	9
	3500
	31500
	15公斤/件

	三、林地、湿地薇甘菊除治
	
	
	
	
	

	1.勐养镇(含国有林场)
	亩
	100
	200
	20000
	工时费

	2.九保乡
	亩
	50
	200
	10000
	工时费

	3.南底河国家湿地公园
	亩
	100
	200
	20000
	工时费

	合计
	
	
	
	151300
	




五、组织管理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为加快推进梁河县2022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建设项目，切实发挥项目资金效益，建立健全责任机制，确保建设项目按时、按质顺利实施，经县林草局研究决定，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：
组  长：段双宝  县林草局局长
副组长：杨世富  县林草局副局长
成  员：曹加兴  有害生物检疫防治股股长
        姚年昌  项目办主任
何明垄  财务室负责人
尹兴竹  项目办副主任
邓留芳  有害生物检疫防治股工作人员
张彦愉  项目办工作人员
唐永乐  国有林场场长
孔连才  勐养镇林业站站长
邵正波  九保乡林业站站长
康昌良  南底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所所长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项目办，办公室主任由杨世富同志兼任，副主任由曹加兴、姚年昌同志兼任，具体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及组织管理、并处理日常事务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
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严格按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，严格实行报账制度，专款专用，项目资金使用按要求进行公开、公示，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。
（三）项目档案管理
安排专人负责项目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归类、保管等工作。同时，按照项目建设档案管理的规定，保管好项目建设全过程的文件、文本、方案、图片、合同、验收、总结等材料，装订成册，建立卷宗，符合竣工验收条件，做到一个项目一套档案。
（4） 资金支付
按照局财务管理制度要求，资金到账后，按照项目建设程序报批后支付，并监督完善相关报账手续。
（五）项目验收
按照国家、省、州、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相关规定，项目完工后，及时组织开展项目初步验收并做好审计结算工作，最终报请县人民政府竣工验收。
六、效益分析
（一）经济效益。项目实施后，受益群众220户650人，覆盖林地、湿地面积2万亩，涉及用材林1.5万亩，使森林质量得到提升、湿地得到保护，林木价值得到提高，增加林农采伐收入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。项目实施后，林业有害生物监测设施及防控能力得到加强，加大防灾减灾药物储备，增强有害生物灾害应急能力，辖区内林地、湿地薇甘菊危害得到有效控制，危害程度减轻，危害面积明显减少。
（三）生态效益。项目实施后，可提升有害生物防治能力，有利于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，使区域内各类资源按自然规律演替、发展，发挥最大的生态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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